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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公司监事柏子平、丁龙山，副总裁邵海波、周斌，财务总监刘迎新列席会议。董

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

兴明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高智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非关联自然人邓智泉

共同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设立南京磁之汇电机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南京磁之汇”），南京磁之汇将从事磁

悬浮电机、其他高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销售、技术支持和服务等业务。 

南京磁之汇的认缴出资情况和股权比例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1,000 万

元，持股比例 50%；高智汇合伙企业拟以现金出资 300万元，持股比例 15%；邓智泉拟

以无形资产作价出资 700万元，持股比例为 35%。 

本次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宋君恩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事项的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

生产厂房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在位于苏州市吴中开发区旺山工业园

天鹅北侧的“苏吴国土 2010-G-085”地块投资新建两栋生产厂房：3#生产中心、4#生

产中心。该两栋厂房规划建筑面积合计 98,800 平方米，厂房建设投资概算为 27,567

万元。鉴于厂房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建筑装饰材料价格变动、人工成本变动或其他不

可预见的因素，允许实际建设投资金额较目前概算金额上浮 20%，如超出该上浮幅度，

需重新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本次厂房建设的资金来源为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的公告。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获授期权的激励对象于 2016年 6月 1日-2017年 1月 26

日期间共计行权 21,148,239 份，增加公司股本 21,148,239 股；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53,641,490 股于 2017年 1月 20日完成登记，增加公司股

本 53,641,490 股；因此，公司股本增加 74,789,729 股，公司股本由 1,590,322,202

股变更为 1,665,111,931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90,322,202 元变更为人民币

1,665,111,931 元。 

鉴于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深圳沃尔曼精密机械技术有限公司业务需要，公司向其出

租小部分厂房，因此，公司经营范围增加“房屋租赁”。 

同意公司对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进行以上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同时授权公司职能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的变更和修

改公司《章程》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资产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外汇套

期保值金额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日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方案及签署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合同。 

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及意见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的公告。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

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国内商业银行开展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10 亿元的票据池业务。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 10 亿元的票据池额度，即用于

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抵押的票据累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

元，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由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

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系统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上述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